
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98學年度獎助學金--申請公告

1.名額：5名
2.獎助內容：新台幣伍仟元整。
3.申請資格：本系學生（不限學制），前一學年修業成績、操行成績優良者。
4.申請手續及條件：

（一）填具申請表一份及前一學年度（97學年度）成績單正本一份，向本系提出申請。

（二）若有家庭經濟低收入證明或清寒證明者得併附。
5.申請日期：請於10月26日（星期一）前備齊相關文件後繳交至本系辦公室。
6.其他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申請截止後本系將召開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審議決定名單，並將名單公告於系網頁，頒發日期將由系辦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歡迎符合資格者踴躍自行下載、申請。若有疑問請洽本系辦公室（02）8674-7410～14。

	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

獎助學金申請表

	申 請

年 度
	

	申請人
	（親簽）
	系    級
	

	身份證

字號
	
	學    號
	

	E-mail
	
	聯絡電話

或手機
	

	申請、領有獎助學金證明
	申請獎助學金名稱（日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領有獎助學金名稱（日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學年是否有申請或獲得各項獎助學金請確實報，若有填報不實者，得取消本獎助學金獲獎資格。

	銀行或郵局帳號
	(銀行名稱：         銀行       分行 / 帳號：
(郵局局號及帳號（共14碼）：

	學業

成績
	
	操行

成績
	

	文件
	1.申請表1份。

2.前學年成績單正本1份。

3.若有家庭經濟低收入證明或清寒證明者得併附。

	備註
	1.證明文件不齊或不符規定者不再通知補件，未錄取者亦不予退件。

2.申請表件應於申請截止日前送至系辦公室。

	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核結果
	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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